总务部水电计量异常处理申请表

	申请单位/个人：
	联系电话：

	用水/电地址：
	表具类型
	· 机械水/电表    

· 预付费水/电表

	申请类别（请√选）
	1.退费      2.减免费用      3.补交费用   4.更换（水/电表）       5.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申请理由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（签章）：      

日  期：

	物业公司意见
	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（盖章）：

日  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期：

	后勤处保障处/校区总务办水电管理岗意见
	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  管：                 

日  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期：

	房地产管理处/基建与修缮处意见
	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

日  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期：

	后勤处保障处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期：

	后勤保障处处长办公会意见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

日  期：

	部务会意见
	负责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期：

	办结情况

（物业服务单位填写）
	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
备注：

1.此表一式一份。

2.本申请表需申请单位或个人签章确认，同时需要请提供相关证明材料。

3.集中性：如政策性、突发性等特殊情况需进行集中批量退、改、免水电费的申请，经后勤保障处处长办公会审议后报部务会审批。

4.分散性：日常零星退、改、免水电费申请，后勤保障处分管副处长审批。
5.公共用房、公有住房、经营性用房等须经房地产管理处审核；零星维修工程、基建工程等须经基建与修缮处审核。

6.物业服务单位将审批意见反馈给申请人，并在综合能源管理系统进行登记处理，完成后将表格送回后勤处保障处/校区总务办水电管理岗归档。

